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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教会法走向宗教宪法

———德国宗教治理的百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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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摘要　在宗教治理问题上，德国宪法学在过去２０年经历了从“国家教会法到宗教宪法”的范式变

迁。这一范式转换的核心在于对宪法宗教自由条款和政教关系条款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具体表现

为对政教关系条款（魏玛教会条款）的重新解释。魏玛教会条款是１９１９年魏玛制宪时妥协的结果，在

１９４９年波恩制宪时，又因二次妥协而被纳入基本法。在基本法秩序下，魏玛教会条款经历了意义变

迁。从政教关系到宗教自由、从宗教同质到世俗多元、从“国家”到“宪法”，构成了从国家教会法走向

宗教宪法的三个动因。通过这一范式变迁，政教关系条款得以与宗教自由条款相连接，制度性条款实

现了基本权利转向，魏玛教会条款生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从而因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达致一种更

为理想的宗教治理模式。

关键词　魏玛宪法　基本法　国家教会法　宗教宪法　宗教治理

一、引　　言

概念传达了内容，术语表明了范式。对同一法律领域的不同命名、对同一法律制度的不同称

谓，往往不是名词之争，而是方向与方法之争。对中国宪法学来说，过去３０年从“宪法监督”到“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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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审查”再到“合宪性审查”的术语变迁，就不仅仅是一个“用语策略”的问题，〔１〕还宣示了新的研

究立场。〔２〕对德国宪法学来说，过去２０年在宗教治理问题上从“国家教会法”到“宗教宪法”的术

语变迁，更是具有范式转换意义。传统上，以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为调整对象的部门宪法在德国被

称为“国家教会法”（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进入２１世纪后，这一法律领域被重新命名为“宗教宪法”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而之所以认为此种术语变化具有根本性的研究范式转换意义，是因为

其实现了对这一部门宪法两个核心部分———宗教自由和政教关系———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正是通

过从国家教会法走向宗教宪法，基本法中的政教关系条款得以与宗教自由条款相连接，制度性条款实

现了基本权利转向，从而因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达致一种更为理想的宗教治理模式。

从国家教会法到宗教宪法的范式转换，具体表现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学界对宪法政教关系

条款的重新解释，但有意思的是，这些条款的历史却并非从７０年前制定基本法开始，而是可以回

溯至百年前的魏玛制宪。这涉及基本法文本的一个特殊之处：今天基本法关于国家与宗教团体关

系的规定，实际上是魏玛宪法的条文。１９４９年波恩制宪时，通过《基本法》第１４０条，将１９１９年《魏

玛宪法》中涉及政教关系的第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１条纳入基本法，作为基本法的组成部分。在基本法秩

序下，这些“魏玛教会条款”（ＷｅｉｍａｒｅｒＫｉｒｃｈｅｎａｒｔｉｋｅｌ）经历了意义变迁，最终，通过从国家教会法

到宗教宪法的范式转换，古老的规范生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２０１９年是魏玛百年，国际学界对魏玛宪法进行了深刻的回顾剖析，国内学界也在讨论反思魏

玛宪法的经验教训。因而，在开始本文对宗教宪法的论述前，不妨先将教会条款置于魏玛宪法的

整体继受脉络中来加以观察。从１９４９年至今，德国学界对魏玛宪法的评价经历了转变。在制定

基本法的过程中，以及在联邦共和国早期，魏玛宪法都是以一种反面教材的形象出现的，当时的主

流意见认为：魏玛宪法的文本充满了“设计缺陷”，〔３〕而正是这些先天不足，最终导致了魏玛宪法

的失败和魏玛共和的覆亡。〔４〕此后，随着研究者的代际更替，随着魏玛的逐步“历史化”，随着对

魏玛宪法更为深入的发掘，学界逐渐认识到，魏玛宪法的失败，并非宪法文本设计缺陷的结果，而

是由于魏玛时期恶劣的政治现实：政治上缺乏基本共识，民众未曾普遍接受宪法，政党无力达成妥

协，国际环境极端困难。〔５〕由此，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魏玛宪法，时至今日，魏玛宪法已经被

视作一个“高水平的宪法政治实验”〔６〕而成为典范和榜样。从“波恩不是魏玛”到“坏时代的好宪

法”，〔７〕魏玛宪法形象的嬗变提醒我们：宪法文本的意义是相对的，重要的是宪法运行的环境，而

因应环境变化对宪法文本进行的解释，更具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迪特·格

林（ＤｉｅｔｅｒＧｒｉｍｍ）教授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思想实验：如果将基本法适用于魏玛时期，能阻止

共和覆亡吗？如果将魏玛宪法适用于联邦共和国，又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８〕也许，如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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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适用得当，饱受诟病的魏玛宪法条文在联邦共和国同样可以取得成功。

作为一种历史假设，对这一思想实验的回答原本只能是学者的臆测，但源于波恩制宪时机缘

巧合的选择，魏玛教会条款得以真实验证了这一命题。与魏玛宪法整体一样，教会条款本身也被

认为带有设计缺陷，这是因为这些条文并非政治共识的产物，而是１９１９年魏玛制宪时艰难妥协的

结果。因而，教会条款甫一诞生，卡尔·施米特（ＣａｒｌＳｃｈｍｉｔｔ）就轻蔑地将其称为“延迟性的形式

妥协”，认为其只会导致决断的推迟和延缓，实质的决断将只能在对形式妥协的执行中通过立法以

政治决断的方式做出。〔９〕而现实甚至比施米特的抨击还要糟糕，对于导致制宪会议推迟决断的

政治对立，议会照样无法克服，正是在教派学校问题上的激烈冲突，造成魏玛宪法中对教育法的立

法委托（第１４６条第２款）历经六次草案而最终夭折，〔１０〕这在当时就被称为“帝国教育法的苦难历

程”，〔１１〕并成为激化魏玛政局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３０年后，在１９４９年波恩制宪时，魏玛教会条

款又因为二次妥协而被纳入基本法。此时，连鲁道夫·斯门德（ＲｕｄｏｌｆＳｍｅｎｄ）也表示，这不是制

宪者对国家教会政策清醒自觉的原则性决定，而是近乎形式妥协。〔１２〕然而，此后的事实却与这些

悲观论调相反，历史见证了魏玛教会条款的生命力，正是这些被施米特和斯门德这对论敌所共同

指摘的古老规范，在基本法秩序下，因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生发出新的意涵，进而融入了新的

规范和价值体系，适应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回到宗教宪法。对学术范式变迁的分析，必定是对历史的考察，本文研究德国宪法学在宗

教治理上的范式转换，实际上也就是对魏玛教会条款百年变迁史的梳理。文章首先疏理制宪

史，描绘魏玛教会条款诞生（第二部分）和纳入基本法（第三部分）的两次妥协经过，反映规范的

历史意涵；进而整理学说史，回顾魏玛教会条款在基本法秩序下的意义变迁过程，在介绍

１９５０年代“并立理论”这一失败的意义变迁尝试（第四部分）后，文章的重心落在了第五部分，即

过去２０年“从国家教会法到宗教宪法”的成功范式转换。之所以花费较多篇幅详述制度和理论

前史，是因为唯有透过历史变迁，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范式转换的意涵：无论魏玛妥协、波恩二次

妥协还是并立理论，尽管具体形态各有不同，本质上都延续了国家教会法的思路，都是围绕制度

和机构展开的；而宗教宪法则是基本权利导向的，其精髓在于以宗教自由为中心，并在宗教自由

的关照下完成了对旧制规范的重新解释。进而，唯有透过历史变迁，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范式转

换的意义：在世俗多元、注重基本权利保障的现代宪法国家，宗教宪法实现了一种更为理想的

宗教治理模式。

二、魏玛教会条款的诞生：一次妥协

（一）魏玛教会条款的内容

魏玛教会条款规定在《魏玛宪法》第二编“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第三章“宗教与宗

教团体”（第１３５—１４１条）。其中，第１３５条保障宗教和良心自由，第１３６条禁止对公民基于宗教的

歧视，第１３７条调整政教关系，第１３８条规定国家对宗教团体的给付以及对宗教团体财产的保障，

第１３９条保障星期日和其他国家承认之节日作为休息日，第１４０条保障军人履行宗教义务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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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第１４１条保障宗教团体进入军队、医院、监狱和其他公共设施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

第１３７条是关于政教关系的主要条款，共分八款，其中有三个核心规范。第一个核心规范是

第１款“不得设立国教（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实际上，在德国，此前也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国教，但彻

底废除新教的邦君统治教会体制，斩断“王座与圣坛的关联”，实现国家的全面世俗化，却是由魏玛

宪法完成的。这一条款因而终结了在德国延续千年的传统，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１３〕但同样

值得注意的是其温和的表述方式，制宪会议最终选择借鉴１８４８年《保罗教堂宪法》的条文，〔１４〕从

而避免了例如“德国是一个世俗国家”（类似《法国宪法》第１条）或者“国家和教会互相分离”等更

为强硬的措辞。〔１５〕第１３７条以下三款涉及宗教团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问题，其中，第２款保

障组建宗教团体的自由；第４款规定宗教团体依据民法的一般规定取得权利能力；第３款保障宗教

团体的自我决定权，该款构成了第１３７条的第二个核心规范。〔１６〕第三个核心规范是关于宗教公

法团体（Ｋｒｐｅｒ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ｓ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地位的第５款，这一款既保留了两大教会的传统地

位，又保障了其他宗教团体的平等申请机会，最为鲜明地体现了魏玛教会条款的妥协色彩，对此下

文将详细展开。最后，第１３７条第６款规定宗教公法团体有权征收教会税，第７款保障世界观团体

与宗教团体具有同等地位，第８款赋予各州关于执行细则的立法权。

从魏玛教会条款的条文本身，我们只能看出，其在规制对象上异常繁复细致，在规范内容上突

出宗教团体，在法条表述上相对温和克制。但这些条款何以是妥协的产物？其在何种意义上受制

于政治对立？又在哪些方面试图调和意识形态冲突？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只能在魏玛教会条款的

发生史中探寻，因而下文将对魏玛制宪的背景和过程进行细致的考察。

（二）历史和时代背景

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１９年间，革命后的德国陷入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之中，而政教关系正是政治对

立最为尖锐的领域之一。要深入理解这一问题的历史和时代背景，我们必须将目光回溯至半个

世纪前。在１９世纪后半叶，国家与（尤其是天主）教会的关系是整个欧洲共同面临的问题，多个

国家的政教关系都趋于紧张。在法国，教权主义成为第三共和国最大的敌人，自１８７０年代起，

在茹费理（ＪｕｌｅｓＦｅｒｒｙ）等政治家的主导下，新建立的共和国在教育、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等方面

大力推行世俗化改革，将宗教课程及神职人员排除出公立教育，取消国家对教会的补贴、驱逐耶

稣会和其他修会、关闭教会机构、没收教会财产，直到１９０５年制定《教会与国家分离法》，实现二

者的彻底分离。〔１７〕同一时期，在德国，俾斯麦领导刚刚统一的帝国针对天主教会展开了“文化

斗争”（Ｋｕｌｔｕｒｋａｍｐｆ），尽管持续时间较短，动因也有所不同，但普鲁士对教会的打击却同法国一

样激烈，大批天主教神职人员被投入监狱或驱逐出境。〔１８〕意大利走向统一期间，也与罗马教廷

发生了直接冲突，最终教宗国被并入意大利王国。在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同样出现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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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ｘｅｌ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ｎＣａｍｐｅｎｈａｕｓｅ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ｄｅＷａｌｌ，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４．Ａｕｆｌ．２００６，Ｓ．３２；田伟：

《德国的友好型政教分离：理念、原则、制度与成因》，载《德国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６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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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设立国教。”

ＳｔｅｆａｎＫｏｒｉｏｔｈ，Ａｒｔ．１４０ＧＧ，ｉｎ：ＴｈｅｏｄｏｒＭａｕｎｚ／ＧüｎｔｅｒＤüｒｉｇ（Ｈｒｓｇ．），Ｇｒ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７４．Ｅｒｇｎｚｕｎｇｓｌｉｅｆｅｒｕｎｇ，Ｍａｉ２０１５，Ｒｎ．５．

《魏玛宪法》第１３７条第３款：“各宗教团体在对所有人均适用之法律的范围内，独立规定并管理其事务。

宗教团体委任职位，无须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之参与。”

朱明哲：《论法国“世俗性”原则的斗争面向》，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２５—１２８页。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ａｌｄｈｏｆｆ，Ｋｕｌｔｕｒｋａｍｐｆ，ｉｎ：Ｈａｎ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ｅｉｎｉｇ／ＨｅｎｄｒｉｋＭｕｎｓｏｎｉｕｓ（Ｈｒｓｇ．），１００Ｂｅｇｒｉｆｆｅ

ａｕｓｄｅｍ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２．Ａｕｆｌ．２０１５，Ｓ．１６１ｆｆ．



教冲突。最典型的是婚姻和教育领域，欧洲许多国家都在这一时期确立了强制世俗婚姻以及国家

对教育的监管。〔１９〕对（天主）教会的敌对态度，既是受到启蒙与科学进步思想的感召，也是城市化

和工业化地区世俗化的结果，但在更直接的层面上，还是新生的统一民族国家建立集体认同、彰显

国家主权的政治本能。

在“一战”后的德国，旧秩序的崩塌重启了关于政教关系的争论，新建立的民主国家应当如何

面对宗教和教会，成为各政治力量角力的一个核心议题。左派希望借此契机彻底重塑政教关系，

效仿先行者法国，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奉行严格分离的法国世俗性（Ｌａｃｉｔé）模式，不仅要求国家

和教会在组织上进行切割，要求国家面对宗教保持中立，其终极目标更在于将宗教排挤出公共生

活，使宗教成为纯粹的私人事务。〔２０〕在当时的左翼政党眼前，摆着两个非常直接的参照对象：大

部分左派脑中的改革蓝图，是带有浓重反教权斗争色彩的１９０５年法国《教会与国家分离法》；而对

激进左派来说，甚至十月革命后苏俄对国家和教会关系问题的暴力解决，也能够提供借鉴。〔２１〕而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保守势力仍然主张宗教和教会对社会的重要意义，希望延续教会传统上享

有的权利和优待。《普鲁士宪法》中蕴含的“基督教国家”理念，在革命派看来，是与现代性不符的

过时理念，但对怀旧群体来说，却代表了共同体不能割舍的文化根源。〔２２〕两大教会一方面认识

到，重新确立政教关系是无法回避的时代任务；但另一方面，在整体上却又对新生的共和国、对自

由民主抱持反对和怀疑态度。尤其是对新教而言，其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与国家深度结合的“邦

君统治教会体制”，〔２３〕君主制的覆亡直接宣告了这一制度的解体，新教教会不得不在惊诧中，开始

学习如何以全新的观念来面对国家。相较新教，天主教受到的震动较轻，而且在心态上仍然残留

着文化斗争的阴影，因此对其而言，旧秩序的崩塌并不全然意味着灾难，同时也提供了契机：尽可

能充分地保障教会自治，就成为天主教会和中央党的首要政治主张。〔２４〕

面对此种高度分裂的政治局势，同时也因应德国自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来由各邦

国自行决定宗教事务的立法权分配传统，在胡戈·普罗伊斯（ＨｕｇｏＰｒｅｕ）主持起草的魏玛宪法草

案中，原本只规定了对宗教自由的保障，而将政教关系问题留待各州自行决定。〔２５〕但普鲁士等州

却借此推行了一种“共和主义的国教体制”，革命政府不仅接管了原属邦君的对新教教会的统治

权，还试图推行激进的政教分离方案。〔２６〕社民党和共产党的举动激起了保守势力的反对，后者要

求将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写入帝国宪法之中，以拘束各州。〔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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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ｉｎｉｇ（Ｆｎ．〔２０〕），Ｓ．３５．

宗教改革确立了“教随邦定”的原则，此后，在信仰新教的神圣罗马帝国邦国，由邦君作为“教会最高成

员”来行使对教会的统治权，史称“邦君统治教会”（Ｌａｎｄｅｓｈｅｒｒｌｉｃｈｅ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ｇｉｍｅｎｔ）。Ｖｇ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ｄｅＷａｌｌ，

Ｌａｎｄｅｓｈｅｒｒｌｉｃｈｅ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ｇｉｍｅｎｔ，ｉｎ：Ｈａｎ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ｅｉｎｉｇ／ＪｅｎｓＲｅｉｓｇｉｅｓ （Ｈｒｓｇ．），１００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ａｕｓｄｅｍ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ｎ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２０１９，Ｓ．１４３ｆｆ．

Ｌｉｎｋ（Ｆｎ．〔２１〕），§２５Ｒｎ．４．

参见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１日公布的《魏玛宪法政府草案》第３０条，ｉｎ：ＥｒｎｓｔＲｕｄｏｌｆＨｕｂｅ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Ｈｕｂｅｒ，

ＳｔａａｔｕｎｄＫｉｒｃｈｅｉｍ１９．ｕｎｄ２０．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ＢａｎｄＩＶ，１９８８，Ｓ．１０８．

Ｌｉｎｋ（Ｆｎ．〔２１〕），§２６Ｒｎ．２．

Ｈｅｉｎｉｇ（Ｆｎ．〔２０〕），Ｓ．３８．参见《魏玛宪法》第１０条第１项：“联邦可以通过立法规定下列事项之基本原

则：１．宗教团体之权利与义务。”



　　（三）制宪会议的讨论

左翼和右翼政党在政教关系上的意见对立，延续到了魏玛制宪会议上，但双方都不具备单方

面贯彻其主张的政治力量。负责具体审议宪法的委员会共有２８个议席，其中，主张对政教进行严

格分离的左翼政党占据了１２席：社会民主党（ＳＰＤ）１１席，更为激进的独立社会民主党（ＵＳＰＤ）

１席；而希望保留教会特权的保守政党分得了１１席：天主教背景的中央党（Ｚｅｎｔｒｕｍ）６席，德国人

民党（ＤＶＰ）２席，德国国家人民党（ＤＮＶＰ）３席。在此情形下，占据５个席位的左翼自由主义政党

德国民主党（ＤＤＰ）及其领袖弗里德里希·瑙曼（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Ｎａｕｍａｎｎ）就成了决定因素。〔２８〕作为一

名新教牧师和自由主义政治家，瑙曼在政教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间，他既反对延

续教会特权，但也不同意移植法国的严格分离模式，而是主张一种“可以保持教会活力的适度分

离”。〔２９〕换言之，民主党支持国家和教会的分离，但其设想的分离模式，并不以削弱宗教为目的，

反而恰恰希望通过分离强化（组织起来的）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潜能。〔３０〕与此同时，社民党也意识

到，其激进的宗教政策正是导致该党在制宪会议选举中未能获得绝对多数的原因之一，因而缓和

了立场。〔３１〕宪法委员会讨论一开始，社民党议员就明确表示：“我们党并不想进行‘文化斗争’，而

是承认宗教在当今时代的意义和力量。”“社民党不谋求（对国家和教会的）暴力分离，而是希望实

现一种温和友好的一致。”〔３２〕而此时的魏玛执政联盟正是由社民党、民主党和中央党组成，最终，

在民主党和瑙曼的斡旋下，各方达成了著名的“魏玛文化妥协”。〔３３〕

最能反映此种妥协性质的，是关于宗教组织法律地位的讨论。传统上，天主教和新教教

会在德国被视为“公法团体”（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Ｋｒｐｅｒｓｃｈａｆｔ），享有征收教会税等特权，相较

其他宗教团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受到优待。魏玛制宪时，保守政党希望保留两大教会的

公法团体地位，延续特权，声称只有这样一种特殊待遇，才符合“宗教的社会力量以及宗教对

公共生活的意义”，“所谓的教会特权与其对公共生活巨大的道德和社会贡献相称”。〔３４〕与此

相对，社民党呼吁废除这一制度，在其看来，公法团体资格的本质是要求国家承认教会作为一种

“威权权力”，而魏玛制宪正是“德国从威权国家走向新国家”的时刻，这种转变必然也要囊括

宗教组织。〔３５〕在此，左翼政党同样希望效仿法国：法国将宗教结社问题交由社团法规制，１９０５年

《教会与国家分离法》将宗教团体完全视为私法上的社团，对其设置了专门类型（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ｕｌｔｕｅｌｌｅｓ）并施加严格的国家监管。〔３６〕在普鲁士等州，革命政府已经着手将此理念付诸实践，“将

教会降格为私人社团，与商业协会或者体育社团等同”；这激起了中央党议员的强烈抗议，“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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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ｇｌ．ＷｅｒｎｅｒＨｅｕｎ，Ｄｉ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ｉ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ＺｅｖＫＲ４９（２００４），Ｓ．２７３（２８０）．



将基督教会贬黜至纯粹私法等级的行为，宪法委员会多数成员自始即感到愤慨”。〔３７〕

面对保守势力和社民党在教会公法团体地位存废问题上的互相抵牾，民主党发挥了关键的调

和作用。瑙曼在此的观点是中间偏左，一方面，他反对维持教会此前的特权，对社民党的主张———

任何宗教团体相较其他宗教团体都不得通过国家享受特权———他明确表示支持。〔３８〕另一方面，

考虑到与宗教公法团体地位绑定的征收教会税的权利，他又不赞成废除这一制度，在瑙曼看来，建

立在征税权基础上的财政保障，是实现“从国教体制向自由新教主义之转变”的前提，对国家和宗

教团体都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３９〕可见，虽然同样希望保留宗教公法团体制度，但保守政党和民

主党对此的理解却大不相同：对前者而言，这意味着承认教会相对其他团体的优越地位；而后者对

这一制度则秉持一种功能主义的理解，其意义仅在于决定是否具有征税权。〔４０〕为了与保守派的

观点进行区分，瑙曼专门强调，宗教公法团体的概念“不包含任何特别尊崇”，“也不标志着特殊的

卓越地位”，更不能被理解为“给教会的荣誉证书”。〔４１〕

在明确民主党的此种立场后，社民党放弃了此前废除宗教公法团体制度的主张，转而谋求

对所有宗教团体进行平等对待，即不剥夺两大教会的公法地位，但将此种公法资格提供给所有

宗教团体。〔４２〕反过来，对保守政党来说，保留基督教会公法地位的代价，就是将这一地位开放

给其他宗教团体。这也成为制宪会议最终选择的方案：《魏玛宪法》第１３７条第５款第１句规定

“宗教团体原为公法团体者，仍继续为公法团体”，这就保留了两大教会的公法团体地位；紧接着

又在第２句规定“其他宗教团体，如其组织及成员人数能提供持久存续保障，得依申请享有同样

权利”，此处的申请要件完全是形式性的，不包含任何内容评价，这就保证了其他宗教团体成为

公法团体的平等机会。由此，各政党的对立，就以一种“原创性的、具有历史（至少是当代史）重

大意义的方式”得到了解决。〔４３〕

纵观魏玛教会条款的发生史，可以说，在政教关系问题上，魏玛宪法最终既没有依据左派的主

张对政教进行严格分离，也没有遵从保守势力的期望延续基督教会的特权地位，而是以民主党和

瑙曼的立场为基础，达成了妥协，对其他政党来说，这也是其能够接受的“次优方案”。〔４４〕对魏玛

妥协，可以做如下解读：第一，它明确拒绝了法国的世俗性模式，在魏玛宪法下，宗教和教会并没有

完全成为“私人事务”；〔４５〕第二，它指向一种对国家与教会的温和分离，因而在当时就被称为“跛脚

式分离”（ｈｉｎｋｅｎｄｅＴｒｅｎｎｕｎｇ）；
〔４６〕第三，它特别注重平等，不仅对基督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进行全

面平等对待，对世界观团体和宗教团体亦等同视之。但除此三点纲领以外，魏玛教会条款的具体

意涵却是模糊的，原本有待在适用过程中逐渐廓清。可惜，魏玛宪法的寿命太过短暂，１９３３年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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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ｓｔａｔｕｓｖｏ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２００５，Ｓ．１０９（１２４）．

Ｍａｕｓｂａｃｈ（Ｚｅｎｔｒｕｍ）（Ｆｎ．〔３４〕），Ｂａｎｄ３２８，Ｓ．１６４５．

Ｈｅｉｎｉｇ（Ｆｎ．〔２８〕），Ｓ．９８．

Ｗａｌｔｅｒ（Ｆｎ．〔４０〕），Ｓ．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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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后，该宪法即遭到毁弃。在短促且动荡的１４年间，宪法中的政教关系规范没有来得及全面付

诸实践，国家教会法也无从积累发展其教义学体系。

三、魏玛教会条款纳入基本法：二次妥协

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４９年间，当西德人民再次制定宪法时，在宗教问题上，相较３０年前的魏玛制宪，

政治基调已经大为不同。这首先是因为，基于对纳粹惨痛教训的反思，新秩序将人的尊严作为国

家的最高价值，将人权视为人类社会的根基，作为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自由的重要意义

得到了广泛认同，各方均主张对其加以高度保障。更重要的是，在德国战后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荒

芜中，教会作为道德上正直清白和机制上稳定存续的力量，承载了重大的意义和希望，因而，当时

的社会主流氛围是对教会友好的，魏玛时期将教会视为保守与反动势力代表，敌对和批判教会的

思潮不复存在。〔４７〕在先于基本法进行的各州制宪过程中，已经清晰显露出这种新气象。多个州

的新宪法都强调教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凸显教会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甚至将基督教会

与宗教团体并列（而非作为宗教团体的一种）以示尊崇。〔４８〕

虽然在宗教问题上基调不同，但基本法中相关规范的制定经过，却与魏玛制宪具有惊人的相

似性。起初，制宪者希望继续遵循传统，将政教关系问题交由各州自行决定。１９４８年８月海伦基

姆预备制宪会议提出的宪法草案中，就只包含了对个体性宗教自由的保障。在正式制宪时，议会

委员会最初的设想也是制定一部不包含政教关系规范的基本法，只在第一章“基本权利”中保障宗

教自由（第４条）。但两大教会向议会委员会提交请愿书，希望在宪法中加入对教会地位和权利的

保障；民族保守主义政党德国党（Ｄ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份对教会异常友好的提案，但在审议时

未获支持。〔４９〕在此种局势下，基民盟／基社盟（ＣＤＵ／ＣＳＵ）、中央党以及德国党三个保守党派联合

提出了一份政教关系规范草案，该草案在内容上大量借鉴了魏玛教会条款，但对教会的保护更强，

其中第１条第１句规定：“教会守护和强化人类生活之宗教与道德基础的意义受到承认。”〔５０〕保守

党派对此给出的理由是：在纳粹时期，教会是捍卫个人自由和人性尊严理念的先驱；〔５１〕面对纳粹

对信仰和良心自由的压迫，正是教会领导了令人钦佩的反抗，过去数年教会在全欧洲范围内的（斗

争）态度，为其在宪法中赢得了一席之地。〔５２〕但这一草案遭到了其他政党的反对。社民党议员反

驳：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可以适用于法人，因此，对教会而言，草案中的诸多内容都可由宗教自由

条款涵盖；而如若再专门保障教会的权利，那么逻辑上，还应平等对待其他群体。〔５３〕德国共产党

（ＫＰＤ）议员则从宗教是个人私事的传统立场出发，指出只有在给予任何其他“公民结合体”相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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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议会委员会基础问题委员会（Ａｕｓｓｃｈｕｆüｒ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ｆｒａｇｅ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第２４次会议对此

问题的讨论：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Ｈｒｓｇ．），Ｄｅｒ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ａｒｉｓｃｈｅＲａｔ１９４８ １９４９．Ａｋｔｅｎ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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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亦赋予其公法团体申请资格的前提下，教会才能享有这些权利。〔５４〕

面对此种对立局势，自由主义政党又一次发挥了调和作用，此次的核心人物是基本法通过后

担任联邦总统的自由民主党（ＦＤＰ）议员特奥多尔·豪斯（ＴｈｅｏｄｏｒＨｅｕｓｓ）。〔５５〕豪斯同样反对保

守政党的提议，他指出，政教关系属于各州事务，而且这一问题极端复杂，在各州的情况不尽相同，

若在基本法中贸然加入这些条款，后果难以预估。他于是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魏玛宪法确立的

法秩序，也应当在基本法中得以反映”，“魏玛法律体系在原则上应继续保持其效力”。〔５６〕另一位

自民党议员、日后的联邦宪法法院首任院长赫尔曼·赫普克尔 阿孝夫（ＨｅｒｍａｎｎＨｐｋｅｒ

Ａｓｃｈｏｆｆ）也表达了相同见解，他结合魏玛时期担任普鲁士财政部长的经历，指出保守政党草案与现

行法律的不相契合之处，并提议以某种方式引入魏玛宪法的条文。〔５７〕在议会委员会主委员会以

１１票比１０票拒绝保守政党的草案后，〔５８〕基民盟接受了自民党的方案，提议将魏玛宪法中的政教

关系条款纳入基本法，几经讨论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了《基本法》第１４０条：“１９１９年８月１１日德国

宪法第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和１４１条是本《基本法》的组成部分。”根据联邦宪法法院日后的判决，这

些被纳入的魏玛教会条款亦是“完全有效的宪法规范”，与基本法其他条款具有同等地位。〔５９〕

由于魏玛教会条款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因而在基本法中再纳入魏玛教会条款，就被称为

“二次妥协”。〔６０〕二次妥协的原因，首先自然是制宪会议上各政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对立及

其相对均衡的力量关系。但同时可见，在１９４９年，国家与宗教依然构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

问题，正是通过在基本法中界定其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新的国家完成了自我定义。尽管

基本法在整体上寻求与西欧宪法国家接轨，但在国家教会法这一领域，其仍然无法摆脱德国特

殊传统的历史印迹。〔６１〕由此，基本法确立了宗教自由和政教关系条款相分离的规范结构，第

４条和第１４０条也构成了国家教会法的两个支柱。〔６２〕但对于被纳入的魏玛教会条款与基本法

其他条款之间的关系，〔６３〕尤其是对于《魏玛宪法》第１３７条第３款（宗教团体自我决定权）和第５款

（宗教公法团体地位）与《基本法》第４条第１、２款（宗教自由）之间的关系，制宪者却并未澄清。半

个世纪后，正是在此二者关系上的重新认识，开启了这一领域从“国家教会法到宗教宪法”的范式

转换。但在此之前，即基本法通过之后的十数年间，魏玛教会条款却首先经历了另一场争论。

四、并立理论：失败的意义变迁

在基本法中纳入魏玛教会条款，并不意味着这些条款仍然被作为魏玛宪法的条文来解释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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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ｉｎｚＲｅｎｎｅｒ（ＫＰＤ），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Ｆｎ．〔５１〕），Ｓ．６５１．

在魏玛时期，特奥多尔·豪斯与弗里德里希·瑙曼同为德国民主党（ＤＤＰ）创始党员。纳粹上台后，德国

民主党解散。“二战”后，包括豪斯在内的多位民主党党员参与创建了自由民主党（ＦＤＰ）。

ＴｈｅｏｄｏｒＨｅｕｓｓ（ＦＤＰ），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Ｆｎ．〔５１〕），Ｓ．６４３ｆ．

ＨｅｒｍａｎｎＨｐｋｅｒＡｓｃｈｏｆｆ（ＦＤＰ），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Ｆｎ．〔５１〕），Ｓ．６５４．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Ｆｎ．〔５１〕），Ｓ．６５５．

ＢＶｅｒｆＧＥ１９，２０６（２１９）Ｋｉｒｃｈｅｎｂａｕｓｔｅｕｅｒ（１９６５）．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Ｈｏｌｌｅｒｂａｃｈ，ＤｉｅＫｉｒｃｈｅｎｕｎｔｅｒｄｅｍＧｒ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ＶＶＤＳｔＲＬ２６（１９６８），Ｓ．５７（５９）．

ＳｔｅｆａｎＫｏｒｉｏｔｈ，Ａｒｔ．１４０ＧＧ，ｉｎ：ＴｈｅｏｄｏｒＭａｕｎｚ／ＧüｎｔｅｒＤüｒｉｇ（Ｆｎ．〔１５〕），Ｒｎ．７．

ＳｔｅｆａｎＭüｃｋｌ，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ｉｎ：ＪｏｓｅｆＩｓｅｎｓｅｅ／Ｐａｕｌ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ｓ，ＢａｎｄＶＩＩ，３．Ａｕｆｌ．２００９，§１５９Ｒｎ．１９．

在魏玛教会条款和宗教自由条款之外，《基本法》中涉及宗教的规范还有：禁止基于宗教原因的歧视（第

３条第３款、第３３条第３款）、公立中小学中的宗教课程（第７条第２、３款）。



用；相反，议会委员会在制宪时就已经指出：魏玛教会条款被嵌入基本法的整体价值体系之中，被

整合进基本法的整体决定框架之内，只有从这一事实出发，才能正确认知这些条款当今的意义与

目的。〔６４〕１９５１年，斯门德在《新教教会法期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断：“即便两部基本法做

出了相同的规定，二者也并不相同。”〔６５〕作为基本法的组成部分，魏玛教会条款必然要经历一番

“意义变迁”（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ｗａｎｄｅｌ）。
〔６６〕

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基本法时代对魏玛教会条款意义变迁的首次尝试，亦即１９５０年代盛极一

时的“并立理论”（Ｋ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ｈｒｅ），却是明显错误的。１９５２年的德国国家法教师大会以《国家教会

法的当下局势》为题，汉斯·彼得斯（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ｓ）在其报告中主张，教会相对国家构成了一种独立的

权力，国家应当视教会为“同格的超国家组织”，二者之间是一种平等伙伴的并立协调关系；而作为与

国家平等的独立主体，教会的公法地位并非由国家赋予，而是先于国家的，国家所做的仅是发现和

承认，教会因而也并不处于国家的监督之下。〔６７〕而康拉德·黑塞（ＫｏｎｒａｄＨｅｓｓｅ）则在１９５６年出

版的教授资格论文中提出：承认教会的独立性，就意味着应以并立协调关系来取代此前国家教会

法中的从属服从关系，国家不能再单方面立法限制教会行使权力，相反，国家和教会从此只能以契

约方式制定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的法规范。〔６８〕甚至联邦最高法院也接受了并立理论，在１９６１年

的一份判决中明确承认：“基本法的出发点是国家与教会作为彼此独立之权力在原则上的同等地

位。教会在原则上不受国家的高权约束，对其事务自行规定并自我负责。”〔６９〕

在思想脉络上，并立说可以溯源至中世纪的“双剑理论”。１９５０年代，学者提出这一理论，也各

有其缘由。前文所引议会委员会的意见，就指向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变迁，既然魏玛教会条款被嵌

入了基本法这一新的规范和价值体系之中，那么自然也有必要对其做出新的融贯性的解释。而斯

门德的论证则带有神学色彩，新教超越了传统上依赖和亲近国家的教会体制，而将自身定义为公

共秩序的守护者，教会由此获得了独立于国家的地位和权力，魏玛教会条款也应当随之生发出新

的意涵。〔７０〕但并立理论出现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战后德国特殊的历史背景：纳粹极权体制覆灭之

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受到巨大冲击，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希望依托宗教的价值为国家和

社会重建道德体系，德国战后自然法的复兴也是这一社会思潮的反映。〔７１〕得益于此，未受纳粹牵连

的教会〔７２〕在战后重新恢复了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并希望凭借其道德权威，以国家和教

会之间的“新的密切关联”以及“忠诚的伙伴关系”，来颠覆魏玛宪法已然确立的政教分离理念。在此

意义上，并立理论是试图从宪法背景的事实变迁中直接推导出应然意义上的规范变迁。〔７３〕

但本质上，承认并立理论将直接导致对主权的挑战。历史上，主权概念恰恰就是在宗教战争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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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Ｇｒ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ｆüｒｄｉｅ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ＤｒｕｃｋｓａｃｈｅｎＮｒ．８５０，８５４），Ｓ．６１（７３）．

Ｓｍｅｎｄ（Ｆｎ．〔１２〕），Ｓ．４１１（４１１）．此文首刊于《新教教会法期刊》（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ｓ

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１９５１年第１卷，第４—１４页。

Ｖｇｌ．Ｄｉｒｋ Ｅｈｌｅｒｓ，Ｄｅｒ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ｗａｎｄｅｌｉｍ 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ｉｎ：Ｂｏｄｏ Ｐｉｅｒｏｔｈ （Ｈｒｓｇ．），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ｓｏｚｉａｌｅ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ｉｎＷｅｃｈｓｅｌｗｉｒｋｕｎｇ，２０００，Ｓ．８５ｆｆ．

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ｓ，Ｄｉｅ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ｓｌａｇｅ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ＶＶＤＳｔＲＬ１１（１９５４），Ｓ．１７７（１７９ｆｆ．，１８７）．

ＫｏｎｒａｄＨｅｓｓｅ，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ｓｃｈｕｔｚｄｕｒｃｈ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Ｇｅｒｉｃｈｔｅｉｍｋｉｒ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Ｂｅｒｅｉｃｈ，１９５６，Ｓ．６２．

ＢＧＨＺ３４，３７２（３７３）；更早接受并立理论的裁判参见１９５６年的ＢＧＨＺ２２，３８３（３８７）。

Ｈｅｉｎｉｇ（Ｆｎ．〔２０〕），Ｓ．６２ｆ．在天主教一方，亦是如此，前文所引彼得斯的观点，就多处援引神学教义来证

成并立理论。Ｖｇｌ．Ｐｅｔｅｒｓ（Ｆｎ．〔６７〕），Ｓ．１７７ｆｆ．

ＢｅｒｎｄＪｅａｎｄＨｅｕｒ／ＳｔｅｆａｎＫｏｒｉｏｔｈ，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２０００，Ｒｎ．４４．

教会在纳粹期间的暧昧立场甚至同流合污，在很久之后才逐渐为人所知。

ＳｔｅｆａｎＫｏｒｉｏｔｈ，Ａｒｔ．１４０ＧＧ，ｉｎ：Ｍａｕｎｚ／Ｄüｒｉｇ（Ｆｎ．〔１５〕），Ｒｎ．１０．



景下提出的，〔７４〕现代国家也正是世俗化的产物，〔７５〕在很大程度上，主权概念出现和现代国家建立的

标志，就在于将政教关系归入世俗法的规制范围，将教会纳入国家秩序之中、置于国家主权之下，因而

并立理论这种试图复古的学说必然无法与现代主权国家相容。从１９６０年代初期开始，德国学界即出

现了对并立理论的批判，这种批判强调主权的唯一性，具有鲜明的国家学和国家主义色彩，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是赫尔穆特·夸里奇（ＨｅｌｍｕｔＱｕａｒｉｔｓｃｈ）的观点。在夸里奇看来，将教会（同时也将国家）作

为一种超越实定法秩序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存在，就意味着放弃人民主权和民主原则；而承认并立理

论，带来的不只是国家的变迁，还是国家的终结！〔７６〕对并立理论的批判得到了学界的支持，联邦宪法

法院也从未接受并立理论。１９６７年国家法教师大会的报告题目《基本法之下的教会》本身，〔７７〕就是对此

最明确的回应：归根到底，国家和教会不是平等主体，教会处于国家之下，国家具有优先性。

在关于并立理论的论战结束后，除了个别零星的讨论，在较长时期内，关于魏玛教会条款没有

再出现重大的理论争议，学界的主要工作是对既有框架体系“寂静地继续发展和对各种观点在法

律上的细化”。〔７８〕对传统的德国国家教会法来说，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出版的长达２５００页的第２版《德

国国家教会法手册》，〔７９〕既标志着这一学科达到了理论顶点，但也许也同时宣告了其终点的

到来。〔８０〕

五、从国家教会法走向宗教宪法：成功的范式转换

　　（一）名词之争抑或范式转换

进入２１世纪后，关于魏玛教会条款，终于出现了根本性的理论发展，这一次的意义变迁最终凝定

为一场术语和概念之争：以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为调整对象的部门宪法，到底应该被称为“国家教

会法”还是“宗教宪法”？传统上，这一部门宪法在德国被称为“国家教会法”（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作

为公法学历史最悠久的分支之一，国家教会法萌芽于１６世纪，彼时，宗教改革打破了中世纪政教一体

的理念，新出现的主权国家第一次需要将教会视为与国家分离的组织，并将其置于国家法律的规制之

下。〔８１〕这一法律领域出现后，名称几经变迁，自１９世纪中期起统称为国家教会法。〔８２〕１９１９年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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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ｉｎｉｇ／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ｒｓｇ．），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ｏｄｅ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Ｅｉｎ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ｒ

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ｓｔｒｅｉｔ，２００７，Ｓ．３９（４３）．

在此之前，这一法律领域曾先后使用“教会 国家 法”（Ｋｉｒ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教会公法”（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ｓ

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等名称。Ｖｇｌ．ＡｎｓｇａｒＨｅｎｓｅ，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ｏｄｅ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ｍｅｈｒａｌｓｅｉｎＳｔｒｅｉｔ

ｕｍ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ｉ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Ｈａｒａｔｓｃｈｕ．ａ．（Ｈｒｓｇ．），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ｕｎｄ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ｉｍｓｋｕｌａｒｅｎＳｔａａｔ，２００１，Ｓ．９

（１５ｆｆ．）．



玛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为国家教会法奠定了全新的规范基础，其中的教会条款又在１９４９年

被纳入基本法，并沿用至今。在基本法秩序下，国家教会法的名称继续适用，并形成了双中心的规

范结构：第４条保障宗教自由，第１４０条（以及经由其纳入的魏玛教会条款）规定政教关系。

但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这一部门宪法的名称出现了争议，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以“宗教宪法”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这一新术语取代国家教会法。
〔８３〕一开始，支持术语转变的理由主要

有三个。第一，国家教会（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这个词在字面上也可以理解为“国教”，而《魏玛宪法》第

１３７条第１款明确规定“不得设立国教”，此外，国家教会法也容易与教会法（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混

淆，〔８４〕使用新术语可以避免这些误解；第二，国家教会法的传统称谓带有中世纪国家和教会作为

平等主体的印迹，似乎意味着教会游离于宪法之外，无法为现代主权国家接受；第三，教会

（Ｋｉｒｃｈｅ）一词来源于基督教，在宗教多元的当今社会，继续使用国家教会法，就可能被解读为暗示

了天主教、新教相对于其他宗教的优先性，有违各宗教团体之间的平等。〔８５〕

如果国家教会法和宗教宪法的区别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这种争论就真的只是一种名词

之争，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任何希望继续使用国家教会法的学者，本身也不会认同上文所批判的

这一传统术语可能导致的误解。真正具有严肃学术意义进而引起争论的，毋宁说是这两个术语背

后隐含的研究范式转换。这一关键区别，在德国学界于２００５年召开的“国家教会法抑或宗教宪

法？一个概念政策的基础争论”学术研讨会上，得以完全显露。〔８６〕具体而言，概念传达了内容：国

家教会法指向国家与教会（宗教团体）之间的制度性关系，宗教宪法则与宗教这个事实和自由领域

相联结；概念界定了视角：国家教会法暗示了对国家与教会之间特殊关系的承认，宗教宪法则将宗

教组织视为宗教自由团体面向的落实；概念表明了方法：国家教会法是制度和机构导向的，宗教宪

法则是基本权利导向的；概念指引了方向：国家教会法承继历史，宗教宪法则面向未来。〔８７〕

经过十多年的讨论，目前可以认为，德国国家法学的这一分支，已经实现了从国家教会法到宗

教宪法的转向。观察这一领域著作（尤其是教科书）的标题，即可真切感知此种范式转换：此前出

版的教材均以国家教会法为名，而近十年来新出版的著作则大多使用宗教宪法。〔８８〕冯·坎彭豪

森（ｖｏｎＣａｍｐｅｎｈａｕｓｅｎ）教授撰写的教科书，最为典型地见证了这两个术语的沉浮：该书１９９６年

第三版书名为《国家教会法》；２００６年第４版加入合著者德·瓦尔（ｄｅＷａｌｌ）教授后，沿用《国家教

会法》的书名，但同时增加了副标题“对德国和欧洲宗教宪法的系统阐述”；而目前正在修订、预计

于２０２２年出版的第５版，就已直接将书名改为《宗教宪法》。〔８９〕联邦宪法法院也迅速接受了新学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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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最早提出“宗教宪法”（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术语的，应当是ＰｅｔｅｒＨｂｅｒｌｅ，?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

ａｌ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ｒｅｃｈｔｄｅｒｖｅｒｆａｔ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Ｄ?Ｖ１９７６，Ｓ．７３（７９），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此外，在早期亦

有学者建议用“宗教法”（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ｒｅｃｈｔ）代替国家教会法，但同样未得到普遍支持。

教会法是由教会自身针对其内部事务制定的规范，而国家教会法是国家制定的法规范。

ＳｅｅＳｔｅｆａｎＭüｃｋｌ，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犛狋犪狋犲犪狀犱犆犺狌狉犮犺—犘狌犫犾犻犮犆犺狌狉犮犺犔犪狑狏犲狉狊狌狊犚犲犾犻犵犻狅狌狊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

犔犪狑，ｉｎ：ＨｅｒｍａｎｎＰüｎｄｅｒ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ａｌｄｈｏｆｆ（ｅｄｓ．），Ｄｅｂａｔｅ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Ｈａ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４，ｐ．１６０．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召开的这次会议，由当时的两位年轻学者汉斯·米歇尔·海尼希（Ｈａｎ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ｅｉｎｉｇ）和

克里斯蒂安·瓦尔特（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ａｌｔｅｒ）召集，他们两人堪称德国学界宗教宪法学运动的旗手，会议论文汇编于

Ｈｅｉｎｉｇ／Ｗａｌｔｅｒ（Ｆｎ．〔８１〕）。

Ｖｇｌ．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ａｌｔｅｒ，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Ｈｅｉｎｉｇ／ｄｅｒｓ．（Ｆｎ．〔８１〕），Ｓ．１（３）．

前者例如：ＢｅｒｎｄＪｅａｎｄＨｅｕｒ／ＳｔｅｆａｎＫｏｒｉｏｔｈ，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２０００．后者例如：

ＰｅｔｅｒＵｎｒｕｈ，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２００９，４．Ａｕｆｌ．２０１８．

Ａｘｅｌ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ｎ Ｃａｍｐｅｎｈａｕｓｅｎ，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３．Ａｕｆｌ．１９９６；ｄｅｒ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ｄ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Ｅ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ｄｅ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ｓ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ｕｎｄＥｕｒｏｐａ，

４．Ａｕｆｌ．２００６；ｄｉｅ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５．Ａｕｆｌ．２０２２（ｉｍ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



术观点，在２０００年的“第一次耶和华见证人判决”中，首次使用了“宗教宪法”一词。〔９０〕

（二）从政教关系到宗教自由

之所以认为“从国家教会法走向宗教宪法”具有根本性的学术范式转换意义，是因为其实现了

对这一部门宪法两个核心部分———宗教自由（第４条）和政教关系（第１４０条及魏玛教会条款）———

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今天的宪法理论已经将宗教自由和政教关系视为一体之两面，但在宪法史

上，尽管二者一直互相交织，但仍具有清晰可辨、各自不同的历史起源与发展轨迹。无论是在概念

史还是在法律规范上，政教关系都是先于宗教自由出现的。自１５１７年宗教改革以来，国家和教会

的关系就一直是宪法的重要问题；而基本权利则是启蒙运动以及北美和法国革命的产物，在德国，

作为基本权利的宗教自由从１８世纪才开始逐渐发展。〔９１〕格奥尔格·耶利内克（Ｇｅｏｒｇ

Ｊｅｌｌｉｎｅｋ）于１８９５年提出的著名论断“宗教改革作为人权起源、宗教自由作为首个基本权利”，〔９２〕尽

管富有启发，但并未得到广泛认同。〔９３〕宗教改革带来的不是信仰自由（Ｇｌａｕｂｅｎ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而是信

仰二分（Ｇｌａｕｂｅｎｓｚｗｅｉｈｅｉｔ）；〔９４〕而且“教随邦君”原则将选择教派的权利授予了邦君，在此并不存

在个人的自由。德国国家教会法的两个重要渊源———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１６４８年《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都只规定了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即便其中涉及对个体的零星保护，也只是一种

反射利益。此后的宗教宽容，也不是在个体权利的意义上。我们今天理解的宗教自由保障，在德

国最早只能上溯至１７９４年的《普鲁士一般邦法》。〔９５〕可以说，在从宗教改革到魏玛宪法的漫长时

期里，宗教法主要就是对国家和教会之间关系的规定，国家教会法也因此得名。〔９６〕

直到１９１９年魏玛制宪，宗教自由和政教关系的发展轨迹才得以汇流，并最终形成了魏玛宪法

第１３５至１４１条。自此，国家教会法的内容就扩展为宗教自由和政教关系两块，但这两部分内容之

间，却是泾渭分明的。魏玛教会条款虽然和第１３５条宗教自由规定在一起，都处于魏玛宪法第二

编“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之中，但对教会条款，当时却根本未曾在主观权利的意义上

加以讨论。这一见解延续到了基本法时代，宗教自由和政教关系在内容上被视为毫无关联；而且

在基本法中，二者在规范上也互相分离：第４条保障主观权利意义上的宗教自由，第１４０条（以及

魏玛教会条款）在客观法意义上调整国家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两个条款虽然都涉及宗教问题，

但规制了不同的对象，各自为政，彼此独立。〔９７〕而从国家教会法到宗教宪法的范式转换，恰恰就

是要在这一点上实现突破。根据海尼希的观点，基本法下的宗教法秩序是基本权利导向的，其本

质上是一个“自由的秩序”，服务于宗教自由的实现。〔９８〕这意味着，基本法中的魏玛教会条款应由

·０２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ＢＶｅｒｆＧＥ１０２，３７０（３９３）ＺｅｕｇｅｎＪｅｈｏｖａｓＩ（２０００）．

ＳｔｅｆａｎＫｏｒｉｏｔｈ，Ａｒｔ．１４０ＧＧ，ｉｎ：Ｍａｕｎｚ／Ｄüｒｉｇ（Ｆｎ．〔１５〕），Ｒｎ．１３．

ＧｅｏｒｇＪｅｌｌｉｎｅｋ，ＤｉｅＥｒｋｌｒｕｎｇ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ｕｎｄＢüｒｇ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１８９５），４．Ａｕｆｌ．１９２７，Ｓ．５７．

Ａｘｅｌ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ｎ Ｃａｍｐｅｎｈａｕｓｅ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ｉｎ：ＪｏｓｅｆＩｓｅｎｓｅｅ／Ｐａｕｌ Ｋｉｒｃｈｈｏｆ （Ｈｒｓｇ．），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ｓ，ＢａｎｄＶＩＩ，３．Ａｕｆｌ．２００９，§１５７Ｒｎ．３０．耶利内克这一观点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争议，

参见其子瓦尔特·耶利内克（ＷａｌｔｅｒＪｅｌｌｉｎｅｋ）在《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一书１９１９年第３版序言中的说明，载上注第

ＸＩ页以下。

ＧｅｒｈａｒｄＡｎｓｃｈüｔｚ，Ｄｉ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ｉｎ：ｄｅｒ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ｈｏｍａ（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ｓ，Ｂａｎｄ２，１９３２，§１０６，Ｓ．６７５（６７６）．

ＪｕｌｉａｎｅＫｏｋｏｔｔ，Ａｒｔ．４，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ａｃｈｓ（Ｈｒｓｇ．），Ｇｒ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８．Ａｕｆｌ．２０１８，Ｒｎ．１．

ＳｔｅｆａｎＫｏｒｉｏｔｈ，Ｖｏ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ｎ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ｚｕｍｇｒ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ｒｅｎｎｅｒｕ．ａ．（Ｈｒｓｇ．），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ｄｅｓＧｒ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２００４，Ｓ．７２７（７３３）．

Ｋｏｒｉｏｔｈ（Ｆｎ．〔９６〕），Ｓ．７２７（７２７ｆ．，７３７）．

Ｈａｎ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ｅｉｎｉｇ，Ｏｒｄｎｕｎｇ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ｄａｓ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ｖｏｒｎｅｕｅｎＨｅｒａｕｓ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ｅｎ，

ＺｅｖＫＲ５３（２００８），Ｓ．２３５（２４６）．



宗教自由条款统摄，宪法关于国家与宗教团体之间制度性关系的规定，也应置于基本权利的视角

下重新理解，由此实现国家教会法的“基本权利化”（Ｖｅｒｇｒ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ｕｎｇ）。
〔９９〕宗教宪法的要义，

就在于将政教关系条款和宗教自由条款连接起来，在基本权利的关照下重新解释魏玛教会条款的

意涵。

国家教会法为何会出现这一“基本权利转向”？宪法学上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基本法秩序下基

本权利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就整个基本权利体系而言，基本法将人的尊严作为宪法的最高价值。

前文提及，议会委员会在制宪时就已指出，魏玛教会条款被嵌入了基本法的整体价值体系之中，由

此开启了这些条款的意义变迁；而议会委员会所理解的基本法价值体系，首要之处即是对人的尊

严的绝对强调。〔１００〕进而，联邦宪法法院又在裁判中先后发展出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组织

和制度保障、保护义务等不同面向，形成了基本权利丰富的功能体系。具体就宗教自由而言，《基

本法》第４条不再像《魏玛宪法》第１３５条那样将宗教自由置于明确的法律保留之下，而是将其作为

无保留的基本权利给予最高强度的保障；〔１０１〕从１９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宪法法院又对宗教自由的保

护范围进行了大幅扩张，并格外重视宗教团体和信徒自我理解在宗教自由保障中的作用；〔１０２〕此

外，宪法法院还引入了宗教自由的团体面向，由此，宗教团体直接成为基本权利主体；〔１０３〕而

１９９５年的“十字架案”，更是将宗教自由推向了国家教会法的中心。〔１０４〕自此，宗教自由条款取代政

教关系条款，在宪法裁判和学术讨论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以上种种因素，促使联邦宪法法院引入基本权利的视角重新审视魏玛教会条款，对这些制度

性条款进行基本权利化，而２０００年的“第一次耶和华见证人案”则成为开启宗教宪法的里程碑式

裁判。在该案中，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依据《魏玛宪法》第１３７条第５款向国家申请公法团体

资格。如前所述，魏玛制宪时建构这一制度，主要是为了妥善处理两大教会和国家的关系，从目的

和作用上，第１３７条第５款都不具备基本权利色彩。但在判决中，宪法法院对宗教公法团体制度采

取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在基本法的语境中，宗教公法团体应被视为“一项发展宗教自由的手段”，这

一制度的功能在于“促进宗教团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进而，整个“魏玛教会条款的保障，都应在

功能上立基于宗教自由基本权利的需要和实现之上”。〔１０５〕这一判决标志着宗教公法团体制度性

质的转变，如果将其视为发展宗教自由的手段，那么，一方面，相较于采取私法社团形式的宗教团

体，宗教公法团体并没有本质区别，面对国家，二者都属于社会领域，在同等范围内具备基本权利

能力；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公法团体，〔１０６〕宗教公法团体就具有了本质区别，其不承担国家

职能，不隶属于国家组织，也不受国家监督。〔１０７〕而作为基本权利实现手段的宗教公法团体制度，

自然也并非保留给任何特定教会的特权，而是向所有宗教团体和世界观团体开放。在这种新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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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ｉｎｉｇ（Ｆｎ．〔２８〕），Ｓ．４９７．

ｖｏｎ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ＣＤＵ）（Ｆｎ．〔６４〕），Ｓ．６１（７３）．

ＢＶｅｒｆＧＥ２４，２３６（２４６）ＡｋｔｉｏｎＲｕｍｐｅｌｋａｍｍｅｒ（１９６８）．

田伟：《德国宪法上宗教自由保护范围的扩张与反思》，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３５—３９页。

根据《基本法》第１９条第３款，法人亦可成为基本权利主体；但宗教自由的团体面向意味着，宗教团体可

以不经第１９条第３款而直接援引第４条主张宗教自由基本权利，这就是所谓的宗教自由作为“双重基本权利”理

论（Ｄｏｐｐｅｌｇｒ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Ｖｇｌ．Ｕｎｒｕｈ（Ｆｎ．〔８８〕），Ｒｎ．７５．

ＢＶｅｒｆＧＥ９３，１ Ｋｒｕｚｉｆｉｘ（１９９５）．

ＢＶｅｒｆＧＥ１０２，３７０（３８７）ＺｅｕｇｅｎＪｅｈｏｖａｓＩ（２０００）．

德国行政法上的公法团体大体分为区域团体和属人团体两类，前者诸如市镇，后者类型较多，例如公立

大学、律师协会、社会保险机构等。宽泛地说，所谓公法团体是国家组织的一部分，承担国家职能，受到国家监督；

就基本权利而言，其更多是基本权利的拘束对象，而非保护主体。

ＢＶｅｒｆＧＥ１０２，３７０（３８７ｆ．）ＺｅｕｇｅｎＪｅｈｏｖａｓＩ（２０００）．



释之下，公法团体与私法社团一样，都是国家设置的组成宗教团体的具体法律形式，都是公民实现

宗教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手段。而之所以在私法社团形式之外，仍然保留宗教公法团体制度，其

意义在于，使宗教团体超越纯粹以防御姿态面对国家的消极地位，而是参与到公共领域中，助力于

对共同体利益的维护。

此后，在２００９年的“柏林基督降临节期间的星期日案”中，宪法法院又判定，《魏玛宪法》第

１３９条对星期日的客观法意义上的保护委托，构成了立法者对《基本法》第４条宗教自由之保护义

务的具体化，并由此赋予基督教会依据这一条款提起宪法诉愿的资格。〔１０８〕此种基本权利功能意

义上的解读，为整个魏玛教会条款填充了新的意涵：第１３７条第３款的宗教团体自我决定权被理

解为宗教自由的组织面向，第１３７条第２款被视作宗教结社自由，第１３６条第４款相当于对消极宗

教自由的专门保障，第１３８条等同于对宗教团体行使自由之财产基础的保障。〔１０９〕通过这些理论

和裁判的积累，宪法法院最终实现了对宗教自由条款和魏玛教会条款之间关系的重构：“二者构成

了一个有机整体”，但在新的基本权利取向的宗教宪法秩序中，“基本法第４条第１、２款成为德国国

家教会法体系的指引性基点”。〔１１０〕

（三）从宗教同质到世俗多元

国家教会法的基本权利转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宪法问题，对此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和历

史背景之中加以理解。跳出法律系统来观察，从国家教会法到宗教宪法的范式转换，本质上还

是对社会变迁的回应，是德国从宗教同质走向世俗多元共同体的结果。无论是１９１９年魏玛制

宪还是１９４９年波恩制宪，当时的德国社会在宗教上都是高度同质的，几乎所有国民都信仰天主

教或新教，而且教会在信徒的宗教生活中发挥了引导作用。甚至到１９６７年德国国家法教师大

会讨论《基本法之下的教会》时，亚历山大·霍勒巴赫（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Ｈｏｌｌｅｒｂａｃｈ）立论的背景还是德

国人口的９４．６％均归属两大国民教会（Ｖｏｌｋｓｋｉｒｃｈｅ）。〔１１１〕但从１９７０年代起，德国社会经历了宗

教上的巨大变迁，基督信徒人数持续下降，不信教人口急剧增长，新兴宗教大量出现，异质宗教

不断涌入；近年来这一进程又交织着“宗教的回归”，〔１１２〕但即便在信教群体中，信仰也越来越个

人化和主观化，宗教组织的作用大大淡化，国民教会被众多碎片化的宗教社团替代。时至今日，

宗教同质的共同体已不复存在，德国社会展现出了全然不同的宗教图景：２０１９年，无宗教归属

的人占德国人口的３８．８％，天主教和新教信徒则各占２７．１％和２４．９％，还有５．２％的人信奉伊斯

兰教。〔１１３〕

宗教社会学提供了理解宗教宪法学的背景。从基本法通过直到１９９０年代初期，政教关系上的制

度性合作和宗教自由上的持续扩张，实质上都是一个宗教同质、远离宗教冲突的社会的反映。〔１１４〕而

从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世俗化、多元化、个人化的结果开始逐渐显露于宪法理论和实践之中，基本权

利导向的宗教宪法学就是对此的终极回应。〔１１５〕宗教社会学上的变迁，一方面导致魏玛教会条款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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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意义，因为新兴和异质宗教缺乏与国家制度性合作的历史基础，而不信教的群体对此并不关心，也

很难认同。另一方面又提升了宗教自由的地位和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新兴和异质宗教群体亦可以主

张宗教自由，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通过基本权利框架妥善回应宗教冲突。世俗化和多元化引发了各

宗教群体之间、宗教群体和一般法秩序之间、宗教利益和世俗法益之间的各种新的冲突，〔１１６〕纵览宪法

法院过去３０年在这一领域的裁判，“十字架案”“柏林星期日案”“主治医生案”和“耶稣受难日案”

的根源都在于世俗化，而“巴哈伊案”“耶和华见证人案”“清真屠宰案”和“头巾案”则是多元化的结

果。面对这些冲突，在法律上以主观权利的形式切入，将其作为宗教自由及其界限问题来处理，更

易于调和各种利益对立。主观权利开启但同时也限制了自由的领域，尤其是可以由此引入比例原

则，进而相对灵活地裁决个案。〔１１７〕回顾历史，１９５０年代并立理论的提出，其实也是将事实变迁作

用于宪法规范之上的尝试，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次更为深刻彻底的“从宗教同质到世俗多

元”的社会变迁，则成功实现了宪法学“从国家教会法到宗教宪法”的范式转换。如果将国家教会

法视为“宗教改革的结果”，〔１１８〕那么宗教宪法就是“世俗化和多元化的结果”。〔１１９〕

（四）从“国家”到“宪法”

将目光从部门宪法拓展至整个宪法学，我们还可以发现，从国家教会法到宗教宪法的范式转

换，构成了基本法时代德国国家法学“从国家到宪法”整体学术变迁的一个部分。传统的德国公法

学带有浓重的国家学色彩，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以国家为中心）和研究方法（从国家开始

思考）上，还直接影响了研究的话语，学科名称为“国家法（学）”，而非“宪法（学）”，本身就是最好的

例证。在学科的许多核心概念中，往往也附加了“国家”一词，只要对比德语和英语对同一宪法概

念的不同表达，我们即可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差别：宪法国（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ｓｔａａｔ）与立宪主义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法治国（Ｒｅｃｈｔｓｓｔａａｔ）与法治（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社会国（Ｓｏｚｉａｌｓｔａａｔ）与社会正义／

福利（ｓｏｃｉ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ｗｅｌｆａｒｅ），联邦国（Ｂｕｎｄｅｓｓｔａａｔ）与联邦制（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１２０〕而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的５０年，则见证了国家话语的衰落和宪法话语的崛起。〔１２１〕从１９６０年代起，德国国家

法学经历了“从国家到宪法”的范式转换。〔１２２〕尽管这一范式转换绝不意味着宪法（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可

以完全消解和取代国家（Ｓｔａａｔ），但至少在研究话语上，我们看到，国家法（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让位于宪法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国家机关（Ｓｔａａｔｓｏｒｇａｎ）被宪法机关（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ｏｒｇａｎ）替换。
〔１２３〕这一风潮

延伸至宗教法领域的结果，就是从国家教会法到宗教宪法的重新命名。

德国国家法学“从国家到宪法”的范式转变，是德国战后特殊的政治现实、宪法法院实证主义、

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斯门德学派与施米特学派之争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对

此无法展开，只希望指出一点：以宪法替代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概念身上附着的历史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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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战后的德国学界将这一概念与威权主义、国家主义、反民主等保守价值等同，甚至将其与纳粹

极权联系起来。〔１２４〕对宪法学来说，国家概念之上仍然覆盖着“过于浓厚的德国特殊的前民主传

统”，因而不适合成为一个学术范畴。〔１２５〕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国家教会法，早在议会委员会将魏玛

教会条款纳入基本法时就已指明：今后对宗教和教会规范的探讨，必须克服“仅着眼于国家的思

考”，抛弃“国家主义的基本立场”，消除“国家全权的观念”。〔１２６〕１９５０年代至１９６０年代德国国家教

会法关于“并立理论”的争论，实际上也是斯门德学派与施米特学派对立的一个作用场域。〔１２７〕以

今天的视角来看，双方虽然在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上针锋相对，但两种观点都带有浓厚的传统印迹，

缺乏对个体性宗教自由的关怀，而从国家教会法到宗教宪法的转换，则标志着对此种“国家传统”

的告别。〔１２８〕

六、结　　语

从政教关系到宗教自由、从宗教同质到世俗多元、从国家到宪法，构成了从国家教会法走向宗

教宪法的三个动因，〔１２９〕但它们同时也为这一范式转换划定了界限。许多学者在接受、支持宗教宪

法的同时，也都指出，对魏玛教会条款的基本权利化不能过度，因为这些条款承载着“国家法在制

度性保护上的延伸”，它们间接服务于基本权利，但本身并不能被视为宗教自由保护范围的组成部

分。〔１３０〕宗教自由条款仍然只是国家教会法的两个支柱之一，不能也不应完全吸纳和替代政教关

系条款。〔１３１〕这一点，也得到了宗教宪法学倡导者的认同，海尼希明确承认：范式变迁的目的不是

将政教关系完全纳入宗教自由之中，将魏玛教会条款置于基本权利条款之下，其意旨毋宁说在于，

在这两部分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相互关联，打破二者之前彼此孤立隔绝的状态。〔１３２〕将国家教会

法更名为宗教宪法的意义，就在于此。正是通过对宗教自由条款和政教关系条款之间关系的重新

阐释，正是通过制度性条款的基本权利转向，魏玛教会条款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国家教会法得以

重生，进而实现了一种更为理想、更契合时代的宗教治理模式。

回首百年前魏玛教会条款诞生之时，各政党意见对立，在宗教公法团体制度等关键问题上

争执不休，即便最终艰难地达成了妥协，宪法草案的起草者普罗伊斯仍对在魏玛宪法中引入这

些摇摆不定的概念、制定这些缺乏共识基础的规范表示了疑虑。〔１３３〕在魏玛教会条款通过以及此

后被纳入基本法后，其不仅受到了施米特和斯门德的批评，甚至中国学者也对其做出了颇为负面

的评价。钱端升在１９３４年初版的《德国的政府》中如此写道：“第三节的各条文，在文字上树立了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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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三点以外，从国家教会法到宗教宪法范式转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盟化，欧盟法同样保障宗教

自由，但并不关注各成员国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政教关系的特殊制度。在此背景下，基本权利导向的宗教宪法，相较

制度导向的国家教会法，可以更好地与欧盟法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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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自由及教国分离的原则，这即所以敷衍社会民主党；而在实质上则宗教团体在公法上向来享

受的种种权利大都仍维持得好好的，这即所以满足中间党的要求。”〔１３４〕但历史见证了魏玛教会条

款的生命力，起初作为权宜之计的妥协，逐渐因其特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演变为稳定持续的秩序

而长久存续了下来。〔１３５〕魏玛教会条款的命运证明，妥协本身就是一种决断，宪法规范是否具有生

命力，并不在于其本身的妥协性，而更多取决于达致妥协的各方将规范付诸实践的意愿和能力，进

而取决于宪法实践过程中对规范的解释和适用。魏玛教会条款在基本法秩序下的数次意义变迁，

都是其试图融入新的规范和价值体系、适应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尝试，最终，通过宗教宪法的新

芽，古老的规范再次生发出了活力。在“波恩共和国”最重要的国家教会法学者之一马丁·赫克尔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ｃｋｅｌ）看来，国家教会法制度的基本权利转向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即已萌芽。〔１３６〕而

今天，在魏玛百年之时，“从国家教会法到宗教宪法”的范式转换终于得以实现，成为“柏林共和国”

法学时代精神的写照。〔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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